
未来信息创新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实施细则（试行） 

2025 年 8 月修订 

（2025 年及以后入学的博士生适用此修订版） 

 

根据《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分流退出实施办法》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

我院实际情况，拟定本细则。 

 

一、资格考试 

1、考试目的：资格考试的目的是检查博士生是否具备开展博士研究所需的

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和思考、分析、解决学术问题的潜力。资格考试不是为了选

优、排序或淘汰。 

2、考试对象：已修完培养方案学位核心课程的博士生可参加资格考试。所

有博士生包括直博生、普通招考博士生、硕博连读申请者均需参加资格考试。 

3、考试时间：资格考试每年一次，一般在每年 6月举行。 

4、考试形式及内容： 

资格考试采取笔试形式。笔试时长一般为 3小时。考试范围对应资格考试实

施安排表中的核心课程，两个科目，每位学生每个科目任选其中 1门，具体见附

件实施安排表。 

5、考试组织：资格考试由学院统一组织出卷、监考和评阅。试题以知识型

为主、适当加入能力考查。 

6、考试结果评定和分流： 

资格考试笔试成绩评定为 A 优秀、B 合格、C 不合格。其中每门资格考试课

程成绩为 A的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考核结果按照笔试成绩排序排名，笔试成

绩并列的再按绩点排序排名。博士资格考试结果通过的人数不超过同一批次学生

总数的 90%，补考人数计入同一批次资格考试总人数的基数。 

资格考试不通过者在下一年度参加口试作为补考。口试环节针对笔试成绩不

合格的内容以及改进情况进行考查。口试采取答辩的形式，答辩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口试考核专家组由 5名具有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博士生指导教师组成。口



试考核专家组经投票表决给出补考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 

补考“不通过”的博士生予以退学，其中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可提出申请，

经导师、学院和学校审批同意后可转为攻读硕士学位。 

 

二、开题考核 

1、开题目的：开题考核的目的是考查是否具备开展博士研究的基本能力，

包括文献调研、问题提出与分析、研究计划制定、学术写作与交流等，重点考核

博士研究选题的来源和意义、参考文献全面性、研究计划合理性、初步研究进展

等。 

2、开题对象：通过资格考试的博士生。 

3、开题时间：博士生应在通过资格考试 1年内完成开题。 

4、开题内容和方式：开题考核采取书面报告结合演示答辩的形式。开题前

需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一般是学术论文格式，阐述论文选题意义、文献调研、

研究计划、初步研究进展等）和导师审阅建议。 

5、开题组织：开题考核答辩专家组由 5 名具有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博士生指

导教师组成，专业学位博士生须至少一名行业专家参加答辩专家组。开题答辩由

专人负责记录。各类学生对照相应的汇报提纲进行汇报，汇报时间不少于 30 分

钟。学生汇报与专家评价均应避免唯论文倾向。 

6、开题考核结果：开题结果为“不通过”的博士生，可在 3 个月后申请重

新开题。 

 

三、中期考核 

1、考核目的：中期考核的目的是考查科研进展、论文撰写进展、后续研究

计划、预期进度、是否有望取得满足学位授予标准的学术成果等。 

2、考核形式：中期考核采用报告答辩形式，答辩专家组原则上由参加开题

的答辩专家组成，由不少于 5 位具有正高级职称专家、或博士生指导教师组成，

专业学位博士生须至少一名行业专家参加答辩专家组。由专人负责记录，导师不

能担任组长。各类学生对照相应的汇报提纲进行汇报，汇报时间不少于 30分钟。

专家讨论后给出考核结果为通过或不通过。学生汇报与专家评价均应避免唯论文



倾向。 

3、考核组织：中期考核由各专业分别组织，一般应在开题考核通过一年后

进行。 

4、分流退出：不通过者可在 3个月后申请重新考核，仍不通过者予以退学，

其中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可提出申请，经导师、学院和学校审批同意后可转为攻

读硕士学位。 

 

四、论文预审 

1、预审目的：论文预审的目的是检查论文是否满足学位授予标准要求，存

在规范性问题或结构性缺陷，可以通过短期修改达到学位论文送审要求。 

2、预审对象：中期考核通过的博士生方可申请参加博士学位论文预审。 

3、预审时间：应在学位论文提交送审（相似度检测）前进行。 

4、预审方式：一般由各单位统一组织，可采取答辩形式（预答辩）或评阅

形式（集中评阅）。评阅专家由 3名及以上具有正高级职称专家组成。采取预答

辩形式的博士生，汇报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预答辩专家由 3 名及以上具有正高

级职称专家，或博士生指导教师组成，由专人负责记录。 

    5、预审结果评定和分流退出：学位论文预审结果分“同意修改后送审”、

“暂缓送审”和“不同意送审”。 

    如结果为“暂缓送审”，博士生需对学位论文作为期 3 个月以上的修改后，

重新提交论文预审申请，期间可申请延期毕业或申请结业。申请结业者须在结业

后的 1年内，根据学校安排，重新申请学位论文预审，通过后可提出 1次学位申

请。若在规定学习年限内无法达到学位论文要求，但已完成毕业要求者，可申请

毕业，经审批同意后准予毕业，但不能再申请学位。 

若一半以上预审专家认为“不同意送审”，博士生需对学位论文作为期 6个

月以上的修改后，重新提交论文预审申请；也可申请结业或退学，结业后不得申

请转毕业。对于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如预审专家一致认为学位论文达到申请硕

士学位要求，可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后可转为申请硕士学位。 

 

五、论文评审 



1、评审对象：通过学位论文预审，并通过相似度检测要求的博士学位论文

方可参加评审。相似度检测不通过的情况按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处理。 

2、评审方式 

学位论文评审由博士生征得导师同意后自主申请。学校组织的盲审通过教育

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学位论文质量检测服务平台”实施，评阅结果一

般在 35个工作日内反馈。 学院评审通过学校学位论文评阅系统开展或线下纸质

版送审。根据《复旦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办法》，每位博士生在规

定期限内可参加 3次学位论文评审。 

3、评审结果认定 

评审结果分“通过”、“暂缓通过”和“不通过”。 

评阅结论不存在异议，或第三次送审仅有少数专家提出异议、且 3次送审有

且仅有同一专家提出异议，评审结果为“通过”。 

评阅结论有且仅有 1位专家提出异议、且非上述评审结果为“通过”的情况；

或论文评阅中结论为“不同意参加学位论文答辩，仅可参加毕业答辩”，评审结

果认定为“暂缓通过”。 

评阅结论有 2位及以上专家提出异议，评审结果为“不通过”。 

4、评审结果处理和分流 

评审结果按照《复旦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双盲评审办法》处理。 

评审结果为“通过”者，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评审结果为“暂缓通过”，但仍具有送审机会者，可申请延期毕业，修改论

文重新送审通过后答辩；或根据《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申请结业，

再申请结业转毕业；或仅申请毕业答辩，在毕业后 1年内，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

申请、审核程序的安排，重新申请送审 1 次，通过后可申请 1 次学位论文答辩。

评审结果为“暂缓通过”,且不具有送审机会者，仅可申请毕业答辩，不可再申

请学位。 

评审结果为“不通过”，但仍具有送审机会者，可申请延期毕业，修改论文

后重新申请送审；申请结业的，可在结业后 1 年内，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位申请、 

审核程序的安排，重新申请送审 1次，通过后可提出 1次答辩申请。评审结果为

“不通过”，且不具有送审机会者，可申请结业，但不可申请结业转毕业，不可



申请学位。 

    评审专家认为学位论文达到申请硕士学位要求的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可提出

申请，经导师、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学校审批同意后可转为申请硕士学位。 

 

六、论文答辩 

1、答辩对象：通过论文评审的博士生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2、答辩组织 

学位论文答辩由博士生征得导师同意后自主申请。答辩时间、地点、答辩委

员会组成等信息至少应提前 1周通过系统予以公开，同时以海报形式公布。学位

论文答辩委员会的组成及人选、 答辩秘书应符合《复旦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中的相关要求。答辩委员会名单须经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批准。 

    博士生汇报学位论文时一般应使用演示文稿(PPT)， 汇报时间不少于 40 分

钟。博士生应当场对提问作逐一回应，不得离场准备。答辩过程中，导师不得代

替博士生回答。 

3、答辩结果认定和分流 

答辩委员会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就是否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和是否同意授予

博士学位进行表决，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为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结果为

同意毕业而未建议授予学位者，经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半数以上同意，可先

毕业、在半年后至两年内重新答辩 l次。第二次答辩仍未建议授予学位者，不可

申请学位。 

    学位论文答辩结果为不通过者，可申请结业，不可申请结业转毕业，不可申

请学位。 

    答辩委员会认为未达到博士学位要求，但已达到硕士学位水平的直博生、硕

博连读生，答辩委员会可做出建议授予硕士学位的决议，但不能同时做出修改论

文后重新答辩一次的决议。 

 

七、卓博考核 

卓博学员需开展年度考核，具体见《未来信息创新学院卓博学员学年考核工

作细则》。各考核环节考核目的和量化要求摘抄如下：  



学期/节点 考核环节 考核目的 考核标准 其他要求 

第 1-2学期 

7月份 
学业成绩 

是否掌握扎实的

基础理论与专业

知识 

所有修读课程 GPA 3.2

以上、且 B-以下成绩不

超过 2门 

 

第 2或 4学

期 6月份 
资格考试 

是否具备给定研

究问题开展思考

和分析解决的潜

力 

资格考试排名在同一批

次前 50% 
  

第 3-4学期 

7月份 
学业成绩 

是否掌握扎实的

基础理论与专业

知识 

所有修读课程 GPA 3.2

以上、且 B-以下成绩不

超过 2门 

完成所有学

位核心课程 

第 3或 5学

期 

 

开题考核 

是否开展了大量

调研，具备获取

知识的能力； 

是否具备初步研

究计划； 

是否具备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能

力 

开题考核排名在同一批

次前 50%; 

选题层次、方向符合卓博

定位，即 0-1基础前沿突

破，如开辟新方向，发现

新知识，或提出原创理论

或方法； 

或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核

心技术问题，如长期阻

碍应用效果的技术瓶颈

问题 

国际知名学

者同意担任

合作导师 

 

第 6或 8学

期 

 

中期考核 

是否具有实质性

进展； 

是否具备科研创

新、解决问题能

力 

中期考核在同一批次前

50% 

国际合作导

师评价为 A

等； 

有较高可能

性实现卓博

培养目标 

 

 

八、实施 

本细则于 2025级开始试行，解释权归未来信息创新学院。 

 

九、附件 

 

 



 培养节点安排 

学段 学期 卓博学员 本科直博 硕博连读 普通学历博 

前置 

学段 

本 科

（卓博

直博） 

或硕士

（硕博

连读） 

本科第 5 学期

或硕士第 1 学

期 

    

本科第 6 学期

或硕士第 2 学

期 

6 月卓博遴选 7 月推免夏令营   

本科第 7 学期

或硕士第 3 学

期 

9 月推免录取 

可提前修读课程 

9 月推免录取   

本科第 8 学期

或硕士第 4 学

期 

可提前修读博士

课程 

 3 月转博考试 3 月考博 

博士 

学段 

第 1 学期 课程修读 课程修读 课程修读 课程修读 

第 2 学期 课程修读 课程修读 6 月资格考试 6 月资格考试 

第 3 学期 课程修读 课程修读 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第 4 学期 6 月资格考试 

（修完核心课程

可提前 1 年） 

6 月资格考试 

（修完核心课程

可提前 1 年） 

中期考核 

（可推迟 1 年） 

 

第 5 学期 开题报告 

（可提前 1 年） 

开题报告（可提

前 1 年） 

  

第 6 学期   论文预答辩、送

审 

中期考核 

第 7 学期   /  

第 8 学期 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 / 论文预答辩、送

审 

第 9 学期   / / 

第 10 学期 论文预答辩、送

审 

论文预答辩、送

审 

/ / 

 
 
 
 
 

 
 

 资格考试科目与内容 

考试科目与对应核心课程列表详细信息请参照《未来信息创新学院博士研究

生资格考试实施安排表》，对应核心课程信息摘抄如下。 



光学工程： 

科目 1：光学工程基础知识考核 科目 2：光学工程专业知识考核 

高等工程光学 固体的光学性质 

现代光学设计 激光物理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 

科目 1 信息与通信工程基础知识 科目 2 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知识 

统计信号处理 数字通信基础  

现代光通信与光网络 机器学习  

 

电子科学与技术： 

科目 1 电子科学与技术基础知识考核 科目 2 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考核 

 统计信号处理 模式识别 

VLSI设计方法/        
VLSI Design Method 

半导体工艺技术 

高等电磁场理论 机器学习 

半导体器件物理 固体的光学性质 

材料分析方法 
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电子信息： 

科目 1 电子信息学位基础知识考核 科目 2 电子信息学位专业知识考核 

材料分析方法 
Materials Characterization Methods 

模式识别 

高等工程光学 固体的光学性质 

现代光学设计 激光物理学 

VLSI设计方法     
   VLSI Design Method 

半导体工艺技术 

半导体器件物理  数字通信基础 

现代光通信与光网络 机器学习 

现代信号处理  

高等电磁场理论  

 

 



 开题考核的汇报提纲与评分标准 

1. 汇报提纲： 

论文选题来源、背景与意义、对标的四个面向、领域综述与现状分析、待研

究的科学问题或技术瓶颈、研究计划及其创新性和可行性、预期成果及其影响力 

2. 评分标准： 

论文选题的重要性、与培养定位的符合度 

选题为学科前沿，具有开创性，或面向国家需求并试图解决技术瓶颈或其背

后的基础问题（专业博士不一定要研究基础问题），对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发展

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或实用价值。 

其中卓博、直博应侧重体现重大原创和学科前沿，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普博、

专博应侧重聚焦核心技术突破与瓶颈问题，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综述与总结 

综合、全面地反映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国内外发展状况、前人成果和前沿动态，

归纳、总结正确。 

研究计划与预期成果 

研究计划合理和任务目标明确，研究思想或方案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一般

来说应取得初步研究成果，体现已具备开展博士研究的能力，考察预期成果的影

响力及其科学价值或应用效益。 

 

 中期考核的汇报提纲与评分标准 

1. 汇报提纲 

对照开题研究计划，介绍研究进展情况与计划调整情况；介绍初步研究成果；

介绍后续研究计划和预期研究成果。 

2. 评分标准 

研究进展与中期成果 

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研究进度情况，是否已经取得博士论文课题的实质性

进展，如通过当前研究成果显示已突破了核心科学问题或技术问题；研究方案是

否有创新性，是否充分体现有独立科研创新、解决问题能力，是否有足够把握能

在 18个月内完成博士论文。 



后续研究计划与预期成果 

后续研究计划合理和任务目标明确，研究思想或方案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 

预期成果的影响力及其科学价值或应用效益； 

预期成果能达到学位授予标准，对学科发展、技术进步、经济建设、国家安

全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和贡献。 

其中卓博、直博的预期成果一般应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本学科领域取得

重大突破；普博、专博的预期成果一般应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取得核心技术突

破与解决了瓶颈问题。 

 

 论文预审评分标准 

参考学校的标准 

论文结构性检查 

论文结构合理，章节安排符合要求，重点检查题目、摘要、绪论、主要章节

安排、结论等，是否提炼精确、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完整连贯、清晰易懂； 

论文能充分展现作者围绕一个核心科学问题开展系统性的研究、取得实质性

的成果，创新点归纳清晰可信； 

论文充分体现作者独立从事科学研究能力，具有很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

作的能力，论文能体现研究难度和水平，论文能体现研究工作量饱满； 

论文成果水平论证有力，能体现其对学科发展、技术进步、经济建设、国家

安全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和贡献。 

论文规范性检查 

论文写作规范、格式正确、排版优美、图表美观，文字表达准确、清晰和流

畅，引文严谨、符合标准； 

论文不存在错别字、不存在专业术语问题。 

 

 论文答辩评分标准 

按学校标准实施 

 


